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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3730       证券简称：金旅环保         主办券商：招商证券 

 

湖南金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挂牌公

司股票发行有关事项的规定》（股转系统公告〔2018〕1220 号）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安排有关部门专人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自查，现将自

查情况做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湖南金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 2015 年 10 月 14 日挂牌

以来，共实施三次定向增发，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5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2015 年 12 月 2 日，经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发行股

票 350.00 万股，发行价格 2.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700.00 元。本次募集资金用

途为补充流动资金。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全部到账，缴存银行为

兴业银行长沙河西支行，（账号：368200100100104048），并经中审华寅五洲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CHW 证验字[2015]0037 号号验资报告审验。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16 日收到《关于湖南金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

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1258 号），该账户自 2015 年 12 月 22 日至

2016 年 2 月 16 日未发生任何资金收支，公司按照规定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况。 

（二）2016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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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 28 日，经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拟发行不超过

1,000.00 万股股票，发行价格 6 元/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6,000.00 万元。公司实际

募集 938.00 万股，募集资金 5,628.0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为投资建设环保

设备生产基地及公司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扩大公司生产规模，提高公司研发能力，

以拓展公司业务；补充项目资金；并适当补充流动资金，优化公司财务结构，促

进公司的持续经营发展。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全部到账，缴存银行

为兴业银行长沙河西支行，账号：368200100100104048，并经中审华寅五州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CHW 证验[2016]0037 号《验资报告》审验。 

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收到《关于湖南金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

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5100 号）。除了较小金额的银行手续费及

利息收入，该账户自 2016 年 5 月 12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未发生任何资金收

支，公司按规定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三）2017 年第三次股票发行 

2017 年 12 月 1 日，经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拟发行

不超过 700.00 万股股票，发行价格 7 元/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4,900.00 万元。公

司实际募集 630.00 万股，募集资金 4,410.0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为向湖南

省郴州市北湖区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PPP 项目投资以及补充流动资金。该募

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全部到账。缴存银行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分行，账号：66110078801600000083，并经中审华寅五州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CAC 证验[2017]0141 号《验资报告》审验。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7 日收到《关于湖南金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

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8】109 号）。除了较小金额的利息收入，该账

户自 2017 年 12 月 12 日至 2018 年 1 月 7 日未发生任何资金收支，公司按规定不

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制度建立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明确了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

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公司的股票发行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



公告编号：2019-051 
 

制度的要求，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止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股票发行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 

7,000,000.00 兴业银行长沙河西支行 368200100100104048 0.00 

56,280,000.00 兴业银行长沙河西支行 368200100100104048 0.00 

44,10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66110078801600000083 33,083,271.43 

合计  

2、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户管理说明 

公司第一次发行募集的资金未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亦未与主办券商及商

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尽管以上定向发行未设立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专户管理，但公司严格按已有的资金管理制度和审批权限对募集资

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确保募集资金严格按照《股票发行方案》规定的用

途使用。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定

向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取得股转系统股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股

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 

公司为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主办券商

及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账号 368200100100104048。

根据股转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

(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以下

简称“解答（三）”），如果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的，挂牌公司应当设立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将剩余募集资金转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鉴于该账户仅用于本次

股票发行之用，除股票发行方案中认购人缴纳的认购款外，未存放非募集资金，

未用作其他用途；同时本专项账户的开立时间、各认购人缴存认购款的时间早于

解答三发布时间，公司遵守解答(三)的要求，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召开了第一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追认确认该账户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16 年 10 月 8

日，公司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主办券商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受主办券商招商证券的监督。 

公司为第三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主办券商

及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账号 661100788016000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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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严格按已有的资金管理制度和审批权限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

理，确保募集资金严格按照《股票发行方案》规定的用途使用。上述三方监管协

议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之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定向发

行募集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在取得股转系统股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股票

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公司第一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申报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实际用途如

下表： 

第一次募集资金使用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以前年度累计使

用额 
本年度使用额 募集资金余额 

1、补充流动资金 7,000,000.00  0.00 

-工资社保办公等日常开支 5,518,961.11   

-其他开支 1,481,038.89   

合计 7,000,000.00  0.00 

注：公司未就本次发行作效益预测。 

（二）公司第二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申报用途为投资建设环保设备生产基地

及公司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扩大公司生产规模，提高公司研发能力，以拓展公司

业务，补充项目资金，并适当补充流动资金，优化公司财务结构，促进公司的持

续经营发展。实际用途如下表： 

第二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以前年度累计使用额 本报告期使用额 募集资金余额 

1、补充流动资金 18,195,722.51   0.00 

--工资社保办公等日常

开支 12,404,340.52  
  

其他开支 5,791,3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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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开支 23,388,736.49   0.00 

3、购买非股权资产 14,695,541.00   0.00 

--购买土地用于投资建

设环保设备生产基地及

公司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14,662,291.00  

  

--购买其他资产 33,250.00    

合计 56,280,000.00   0.00 

注 1：公司未就本次发行作效益预测。 

（三）公司第三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申报用途为郴州市北湖区乡镇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 PPP 项目 3300 万元、新邵污水处理厂提质扩容建设项目 1000 万、补充

流动资金 110 万元。本次融资完成后，将有效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增强公司资金

流动性及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后续业务的快速、持续、稳健开展，保证公司未

来稳定可持续发展。实际用途如下表： 

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以前年度累计使用额 本报告期使用额 募集资金余额 

1、郴州市北湖区乡镇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 PPP 项

目 

0  33,000,000.00 

2、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100,000.00   

--工资社保办公等日常

开支 
950,000.00   

其他开支 150,000.00   

3、新邵污水处理厂提质

扩容建设项目 
10,000,000.00   

合计 11,000,000.00  33,083,271.43 

注：募集资金总额为 44,100,000.00 元，83271.43 元为截止至 6 月 30 日的利

息及手续费支出。 

四、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说明 

公司第三次发行募集资金 4410 万元，其中用于郴州市北湖区乡镇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 PPP 项目 4300 万元，因该项目进展缓慢，及鉴于公司目前实际运营需

要，决定增加募集资金用途，将其中 1000 万元用于新邵污水处理厂提质扩容建

设项目。增加募集资金用途后，第三次募集资金用途为：郴州市北湖区乡镇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 PPP 项目 3300 万元、新邵污水处理厂提质扩容建设项目 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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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流动资金 110 万元。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变更，经过了第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经过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过了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披露的情况。 

公司第一次定增，因股转公司未要求募集资金专户及三方监管的要求，公司

存在未直接通过验资户进行支付，而是通过将募集资金专户转到其他账户后进行

支付的情形。但公司募集的资金都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用途使用，未变更资金用途，

不存在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与他人、委托理财等

情形。 

公司第二次定增，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兴业

银行长沙支行、主办券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受主办券商招商证券的监督。 

公司第三次定增，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主办券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受主办券商招商证券的监督。 

六、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

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

及信息披露要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均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

行）》、《关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有关事项的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不存在违规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湖南金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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